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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承诺送院子不兑现
购房者也可以维权

针对三个小区的案例，海南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罗涛结合《民法典》《城市绿化条例》等法律法规，从违

规认定、口头承诺责任认定、合法改建条件及维权路

径等方面，给出专业解读，为业主解决此类纠纷提供

参考。

律师指出，圈占未经合法确认的一楼花园属于违

规行为。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四条，建筑区划内

的绿地原则上属于业主共有，仅两种情况可例外，一

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二是规划文件明确“明示属于

个人”的专属绿地。违规将公共区域占用的行为不仅

侵犯全体业主的共有权，还违反《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不得侵占公共空间”的规定。若

占用城市绿化用地，还可能违反《城市绿化条例》第二

十七条“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规定。

“若是在没有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一楼业主想要

在房屋周围围地建花园，可通过合法程序落地。”罗涛

说，可经由业主共同决定，改变共有部分用途属于“有

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经参与

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且参与表决人数四

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若涉及公共绿地，需经绿化

主管部门同意。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满足上述条件，

也不得违反“不得侵占公共空间”“不得损害公共部位

和设施”的规定。

那么，对于开发商口头承诺赠送院子的情况，购

房者应如何维权呢？罗涛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三条，开发商的口头承诺如果对花园的

位置、面积、使用权等内容描述明确，且该承诺是购房

者决定买房、接受房价的关键因素，即使未载入合同，

也视为合同内容。

“但是这些情况是需要有明确证据制成的，比如

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口头承诺

确实存在，即可通过直接与开发商协商，或者向消费

者协会、房地产行业协会等组织申请调解。协商调解

无果的情况下还可通过诉讼方式进行维权。”罗涛说。

同时，罗涛建议，购房者最好在购房时就有所准

备，避免麻烦。比如要求开发商将“附赠院子”写入

《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补充协议，明确约定绿地的位

置、面积及“明示属于个人”的依据；购房前向规划部

门查询该绿地是否属于“明示属于个人”的专属绿地，

避免购买“共有绿地”的口头承诺。

记者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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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进入南海网、南国都市报“问政海南”
（http://ms.hinews.cn/）栏目进行留言
2、拨打新闻热线966123，直接提供线索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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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口头承诺不作数
将按规定整改业主“圈地”行为

目前，该三个小区相关投诉已被登记受理，执法

部门正在推进处理工作。

“开发商口头承诺赠送院子使用权，但无书面协

议，不能作为合法依据，这样的改造行为是属于违规

的。”海口美兰区人民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执法人

员表示，一楼业主也算是受害者，可以采取收集证据

等方式起诉开发商维权，但现在，针对业主私占公共

区域的行为，执法部门须按照规定进行整改。

目前，执法部门已向恒大天颐湾涉事业主送去

《立案通知书》与《调查询问通知书》。为保证执法公

正、准确及处置要求，执法中队还将函询相关职能部

门出具专业意见。待收到函复后，执法中队将结合主

管部门建议，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推进后续工作；海口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已向金岛海一方小区涉

事业主送去《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并同步将违法建设的业主房屋纳入五部

委联合监管（限制房屋交易等措施）；倚能美林湾小区

是否存在违规情况，相关部门仍在调查中。

在倚能美林湾小区，记者看到部分

一楼业主用围栏圈占绿地，种上了各色

花草。“之前这些地方都是草坪，现在全

被圈起来了。”业主李女士说。

一位一楼业主坦言，买房时销售人

员指着窗绿地告诉他，这就是房子附带

的院子，但合同上没有写相关内容。“我

们现在想维权，但没有依据，不知道如

何是好。”这位业主说。

倚能美林湾小区

一楼业主圈占草坪变私家花园

砌高墙装栅栏毁草坪围院子……
海口部分小区公共区域变业主私家花园

小区里的“圈地纷争”

“好好的公共区域被圈成了私人院子，这太不合理了。”近日，海口多个小区
业主反映小区的公共区域被部分一楼业主侵占，原因多是开发商在卖房时口头
承诺一楼业主可以将自家外围区域作为院子使用。对此，近日记者走访了海口
恒大天颐湾、倚能美林湾、金岛海一方三个小区发现，均存在类似情况。针对一
些投诉，执法部门已介入整改，律师也针对此类纠纷给出专业解读。

南国都市报记者李文韬文/图

记者在恒大天颐湾小区看到，一楼

多个房屋外围绿地被铺上水泥、地砖，

围上栅栏，种上花草，俨然成为“私人领

地”。“买房时开发商承诺过购买一楼房

子赠送小院子，这是我们选择买一楼的

一个重要原因，小区里一楼的住户基本

都这样改建。”一位一楼业主告诉记者。

而小区其他业主则认为，一楼周边

空地属于公共区域，私自占用侵占了业

主们的权益。业主陈先生表示，他曾前

往规划局核查，确认该区域在报建时明

确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依规

不得被个人侵占。物业方则称此事是

业主间的纠纷，与物业无关。

一楼业主“圈地”私用物业不管

而在金岛海一方小区，也同样存在

一楼业主私占公共区域现象。该小区

一楼多户业主将房屋周边空地围起，部

分业主还建起了约2米高的实体砖墙，

一些砖墙顶部还加装了防盗刺。

面对其他业主的质疑，一楼业主和

物业均表示，这是开发商允许的。

恒大天颐湾小区

金岛海一方小区

多户业主砌墙圈占公共区域

一楼业主私占小区公共区域现象普遍

执法部门

恒大天颐湾小区一楼多户业主圈绿地私用。

倚能美林湾小区一楼业主圈占公共区域。

金岛海一方小区一楼多户业主砌墙圈占公共区域。


